


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我校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根据财政专项资金有关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专项资金指省财政为支持我校发展安排的预算资

金，包括技校建设资金、新增学位费、竞争性分配资金及其他教育专

项资金。

第三条  我校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加强学校各方面建设，包括教学

楼、宿舍楼、实训中心等基本建设；校舍维修、旧区改造；示范专业

建设、师资培训；教学设备购置、更新改造以及实习实训材料购置等

等。

第四条  专项资金必须坚持专款专用，单独设账，专人负责，同

时要遵循本级市财政集中支付制度，不得用于下列各项开支：学校人

员支出、办公支出、职工福利、偿还债务等项支出。

第五条  接受省财政补助的专项资金用于购置设备或校舍维修

改造等项目支出的，必须按照《政府采购法》、《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形式采购和建设。

第六条  根据国家预算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接受上级部门、省财

政厅和省劳动保障厅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管理使用情况应接受

各级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每年对专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价并报送

省厅。

第七条  对专项补助资金不得采用欺骗手段骗取或贪污、挪用，

如有犯罪者由有关部门对责任人、经办人视情节轻重给予政纪党纪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财务科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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